
   

 

宏观政策调控下的西安房地产市场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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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年，不仅是国内经济整体转折的一年，而且经过国家新一轮的宏观调控，也将是房地产
市场理性转折的一年。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的第八部分提出：“健全廉租住房制度，加快解决
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这是党代会报告中第一次专门提及住房保障制度，更是第一次谈到保
障方式和保障对象，这一表述表明，我国的住房保障制度已经有了重大调整。 
一.宏观政策调控下西安房地产市场存在的问题 
（一）旧城区改造面临诸多问题 
   西安市旧城区的改造首先面临拆迁问题。由于国务院《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对拆迁主体
进行调整，政府不直接充当拆迁人，而是由政府确定项目法人实施房屋拆迁，所以改造项目均由房
地产开发公司作为拆迁工作的实施主体，部分被拆迁人对此有一些误解，很多被拆迁人对国家拆迁
补偿标准及其实施过程中要以房地产拆迁评估价值为依据这些情况不甚了解，所以在评估过程中不
予配合，对拆迁安置的补偿费讨价还价，甚至漫天要价，这必然影响拆迁工作的进程，给拆迁工作
的实施带来很大的困难。其次，房地产开发公司对拆迁区域的具体情况掌握不够。被拆迁人中有相
当数量住房面积小、经济收入低的居民，对拆迁活动缺乏足够的经济和心理承受能力，而拆迁人对
他们的补偿安置达不到“买得到、买得起、有房住”，的要求。最后，政府实施保障工作力度不
够。西安市城市拆迁管理办公室力量薄弱，工作人员未能完全到位，经费、设备也未能完全落实，
监督管理手段已不适应城市房屋管理工作的需要。 
（二）“城中村”的存在严重影响和制约着城市的建设和发展 
   目前，西安市的城市建设正如火如荼的进行，但“城中村”的存在制约着城市的规划和建
设，阻碍着城市的发展。据调查，西安市区“城中村”的农民有1/3村庄基本上不再从事农业耕
作，还有1/3村庄的农民仅存少量的土地，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也将被城市建设用地所征用。但目前
西安市区的“城中村”改造由于思想、政策和经济等方面的障碍，进展缓慢。因此将城中村纳入城
市的统一管理，采取有力措施综合整治，提高社区居民的生活质量等工作的展开刻不容缓。 
（三）资金筹措困难 
   发达的房地产金融市场是整个房地产市场充满活力、房地产业健康发展的关键。西安市房地
产开发企业由于实力不强，规模较小，属于发展初期，因而对金融机构的依赖程度越来越大，从而
增加了房地产信贷风险。房地产业作为拉动型的产业，国家所采取的政策，必将极大的影响房地产
开发的力度，房贷难的问题已经严重影响了西安市房地产业的发展，成为西安市房地产业发展的瓶
颈。并且，西安市的融资渠道也比较单一，目前西安利用外资进行房地产开发建设很少。 
二.对当前西安房地产市场存在问题提出应对措施 
（一）切实做好旧城区的拆迁安置和城中村改造工作 
   近几年，西安市政府及房地产主管部门一直非常关心支持旧城区改造工作，先后出台了一系
列优惠政策和扶持措施。但随着国家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的出台，房地产主管部门应会同有关部门
及时做好对《西安市市区城市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基准价》的调整和公布工作，并按照省政府的要求
制定西安市市区城市房屋最低补偿标准。市政府应该尽快落实旧城改造中的各项优惠政策，尽快建
立廉租房、经济适用房供应机制，解决改造过程中拆迁户的安置问题。对所批拆迁项目进行跟踪检
查，监督拆迁人规范拆迁行为，依法实施安置用房建设和对被拆迁人的补偿安置，对不能按期安置
的行为，实行相应的处罚制度，保证安置与拆迁基本平衡的态势，使大多数被拆迁人能按期安置。
努力做到兑现落实旧城区改造的优惠政策和扶持措施。 
   城中村改造首先应该控制新的城中村的产生和原有城中村的继续恶化，同时，城中村的改造
也必须规划先行，凡属于城中村改造范围的村庄应由规划部门先进行总体规划以确定出该村现有土
地的用途、数量、性质等，对已批准改造的村庄，才能进行规划改造工作,最后，一定要保证城中
村农民的基本生活条件，使得市区土地的农民分享到城市化的成果，给他们相应的社会福利保障，
更重要的是，给予他们适当的政策扶持和职业培训，帮助其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 
（二）强化房地产金融支持 
   央行已于2003年6月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信贷业务管理的通知》的121号文件，提
高了房地产企业的信贷条件，要求房地产企业必须“四证”齐全，企业自有资金必须达到开发项目

 



总投资的35%，大大提高了房地产开发的门槛，对规范房地产市场发展、降低银行信贷风险具有重
大作用。因此，各家银行要强化服务意识，做好调查研究，对信誉好、有发展潜力的房地产企业和
建设项目给予有利的金融支持，充分发挥资金运作的市场作用。此外，政府房管部门应该组织和协
助企业加大对西安市区位、交通、环境和市场前景等各方面的宣传力度，促成当地开发企业和外部
资金的融合，给予具有吸引力的政策优惠，以此来吸引资金实力雄厚的开发商来西安投资。另外，
也可通过建立居民个人信用机制，完善住房信用消费制度，为住房消费信贷提供更广泛的资金来
源。 
（三）进一步深化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制度改革 
   逐步完善和推进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制度，强化政府住房保障职能，努力改善城市低收入家
庭住房条件。一是通过深化改革，出台政策，制定适应西安市住房实际的保障措施，完善和落实住
房货币分配政策，不断提高职工购买商品房的支付能力；二是进一步规范经济适用房建设项目招投
标制度，只有那些具有良好社会信誉和开发业绩、有较强经济实力的企业才能参与经济适用房的开
发建设；三是进一步加强经济适用住房建设管理，要确保经济适用住房各项优惠政策的落实到位，
严格控制经济适用住房的户型、面积标准，严格审定经济适用住房销售价格，严格控制购买对象，
使城市低收入家庭真正得到实惠；四是建立和完善廉租住房制度，合理确定城市住房保障范围，选
准开发地块，着手组织建设一定数量的廉租住房。  
总之，要积极响应党的十七大精神，在目前西安房地产业发展形势总体良好的背景下，充分利用诸
多有利因素，高度重视并认真解决目前存在的问题，这样西安房地产业才能进入到良性循环之中
(本文由陕西省教育厅研究计划“西安市中小型高科技企业资本运营现状及发展研究”资助，项目
编号：06JK101 作者单位：西安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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